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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WH04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4-1号

	案件名称
	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全设施设计未经有关部门审查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责令停止建设、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8月25日，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行政执法人员贾钰洋、孙萌对中科能源现场检查。出示执法证件后，由总工程师陈武、总经理助理李志祥、安环部副部长代银祥配合检查。经检查，该公司于2025年3月通过兵团应急管理局安全条件审查，但安全设施设计专篇暂未通过兵团应急管理局审查。存在的违法行为是：安全设施设计未通过兵团应急管理局评审，现场已进入施工阶段，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的规定。

	处罚结果
	对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述违法行为作出责令停止建设，并处人民币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11MACYF21E88

	法人/负责人姓名
	于旷世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9月4日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WH04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4-2号

	[bookmark: _GoBack]案件名称
	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全设施设计未经有关部门审查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8月25日，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行政执法人员贾钰洋、孙萌对中科能源现场检查。出示执法证件后，由总工程师陈武、总经理助理李志祥、安环部副部长代银祥配合检查。经检查，该公司于2025年3月通过兵团应急管理局安全条件审查，但安全设施设计专篇暂未通过兵团应急管理局审查。存在的违法行为是：安全设施设计未通过兵团应急管理局评审，现场已进入施工阶段，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的规定。

	处罚结果
	对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武上述违法行为处人民币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陈武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9月4日



